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郯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

关于规范城区装修垃圾管理的通知

广大市民、各建设施工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、装饰装修企业、

建筑（装修）垃圾运输企业、各装修住户（商户）：

为规范城区装修垃圾管理工作，根据《城市建筑垃圾管

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 139 号）、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

法》、《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郯城县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郯城县装饰装修垃圾全过程管理工作

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郯政办字〔2024〕24 号）等文件，结合

我县实际，我局就规范装修垃圾管理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通知适用于郯城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装修垃圾

管理。装修垃圾是指住宅、门店商超、办公场所等的装饰装

修、修缮维护等产生的废旧混凝土、碎砖瓦等固体废弃物。

二、装修垃圾的处置遵循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和“谁

产生、谁负责、谁付费”的基本原则，由装修垃圾产生主体

自行承担清运处理费用。

三、属地村街（社区）、相关部门应加强居民装修垃圾

规范投放的宣传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宣传

活动，增强社会公众规范投放居民装修垃圾的意识。

四、居住小区个人、单位、厂矿企业、建设工地、商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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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铺等排放装修垃圾，须填报《郯城县沿街单位及商铺装修

垃圾运输处置申请备案表》，采取必要的防尘、防溢等管理

措施，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，切实做好装修垃圾袋装收集、

分拣分类投放。

五、严禁将工业固体废物、生活垃圾、农业固体废物、

危险废物等混入居民装修垃圾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倾

倒、抛撒或者堆放居民装修垃圾。

六、装修施工单位应将居民装修垃圾优先就近送至依法

设立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场所处置，或投放至指定的装修

垃圾暂存设备、场所（以下简称临时堆放点）。

七、装修垃圾临时堆放点仅可用于居民装修垃圾的贮存

或堆放，不得接收非居民装修垃圾，不得从事水洗、分拣、

破碎等处置及综合利用活动。

八、装修垃圾临时堆放点分为专用临时堆放点和公共临

时堆放点：物业服务企业应通过指定专用临时堆放点等方式

在物业服务范围内做好装修垃圾管理工作。县综合行政执法

局与街道可结合实际需要鼓励设置公共临时堆放点，便于无

物业小区、门店等投放装修垃圾。

九、临时堆放点的设置由村居、物业服务企业等有关单

位自行商定，并做好宣传告知工作。

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装修垃圾投放的规范和注意事项

告知装修垃圾产生主体。物业服务企业建立小区装饰装修垃

圾分类台账，报县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备案，对新增交房的小

区和商业综合体纳入工作台账，及时报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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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居、居民装修施工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合同

约定及有关规定明确居民装修垃圾清运与处置等责任，制作

专用临时堆放点公示牌。

临时堆放点公示牌信息应悬挂于堆放点处，内容包含装

修单位及联系电话、处理去向、堆放起止日期及物业服务企

业联系电话等信息。

十、公共临时堆放点经营单位应当向县综合行政执法部

门申请，获得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后方可运营。不得擅自

设立消纳场所，受纳建筑垃圾、装修垃圾、工程弃土、散装

砂石料等。县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有关监管

工作。

公共临时堆放点发生新增、变更时，应及时向县综合行

政执法部门报备，同时做好社会公示工作。

十一、装修垃圾临时堆放点的设置应当遵循方便投放和

利于保洁的原则，不妨碍交通安全、不影响居民生产生活、

便于管理，宜选择不妨碍行人车辆通行的硬底化区域，避免

占用绿地。

十二、装修垃圾临时堆放点应当保持整洁，不影响市容

和环境卫生，对扬尘、噪声、污水等采取必要的环境保护措

施，做好消防、安全防护，并及时依法处置堆放的装修垃圾。

十三、装修垃圾应当交由县环卫部门或取得县城市建筑

垃圾运输核准的运输单位运输，不得将装修垃圾交给个人或

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运输。

十四、物业公司（社区居委会）与建筑垃圾运输企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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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垃圾消纳和资源化利用企业签订运输、处理协议，实行

收运-处置联单管理。

十五、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从源头上严格把关,核实建筑

装修垃圾收集、运输、处置联单，发现违法违规者，予以严

肃处理，根据情节轻重，给予警告、计入不良行为记录，直

至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吊销资质,同时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

法大队依据有关法规予以处罚。

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合理调配执法力量，统筹、

协调和督导各执法中队开展执法巡查，及时依法查处装饰装

修建筑垃圾“运、倒"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。

附件：1、郯城县城区建筑装修垃圾收集、运输、处置

联单

2、专用临时堆放点公示牌参考样式

3、郯城县沿街单位及商铺装修垃圾运输处置申

请备案表（简易）

郯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4 年 10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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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郯城县城区建筑装修垃圾收集、运输、处置联单

单位（盖章） 填报人： 电话： 填报日期：

收运处置

日期

（年月日）

建筑装修垃

圾来源

（地址）

运输

单位

运输车

型

车辆

号牌

驾驶员

及驾照

号码

装载数

量（m3）

消纳

处置

场所

驾驶员

（签

字）

产生人或管

理责任人（签

字、盖章）

消纳处置

场所（签字、

盖章）

备

注

说明：本“联单”一式两联，由建筑、装修垃圾产生人或管理责任人填写、签字盖章后交运输人、消

纳处置场所核实确认、签字盖章后，一份由运输人返回建筑、装修垃圾产生人或管理责任人存档备查，

一份由消纳处置场所存档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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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专用临时堆放点公示牌参考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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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

郯城县沿街单位及商铺装修垃圾运输处置申请备案表
所在道路

名称
门牌号

单位或店

铺名称

负责人（业

主）姓名
联系电话

装修负责人

姓名

联系

电话

施工起止

时间

承诺

确认

按照“谁产生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本人（单位）自愿承诺遵

照有关规定执行如下要求：1.能够将产生的装修垃圾袋装密闭、

分类暂存在指定地点，且不混入生活垃圾；2.使用经县环卫部门

或经备案的合规运输车辆运送装修垃圾规范处置；3.在友好协商

的基础上，支付运输方装修垃圾清运及处置费；4.未尽事宜按照

县有关部门要求执行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运输

司机

信息

姓 名
处置量

（m³）
身份证号

车牌照号

县综合行政

执法局现场

勘察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行政审批

服务局

核准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此表县行政审批部门、执法部门、单位或商铺各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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